	台灣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學會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獎章設置辦法

中華民國101年11月17日第四屆理監事會聯席電子會議通過
中華民國105年1月22日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聯席會議通過修訂
1. 為推崇台灣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學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會員有下列之事蹟，凡本會會員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得為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獎章（BEST Achievement Award）候選人。

(1) 在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學術上，有顯著之成就或發明者。

(2) 主持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學術機關或產業機構，對國家社會有重大貢獻者。

2. 凡合於上項條件之會員，應經由本會獎章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委員提名為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獎章候選人，並蒐集相關佐證資料，送交本委員會審查。本會正會員亦得向本委員會推薦人選。

3. 本委員會根據各方面所提人選，負責審查，以為最後推薦之決定。各候選人須經半數以上委員出席之會議，並經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時，方可向理事會推薦，必要時得以投票方式行之。

4. 本委員會對經本委員會提名之候選人，及原提名委員姓名，以及審查經過，均應于保密。最後決定之推薦人選，亦不得由本委員會以任何方式對外發表。

5. 提名程序，應於每屆本會年會前四個月內辦理完成，本委員會就各候選人之審查結果，於年會前二個月，送本會理事會審議核定，每年贈獎至多以一人為限。

6. 候選人著作或發明之審查於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共同辦理之。

7. 生化工程獎章得獎人，將正式邀請並安排在當年度本會年會發表專題演講。

8.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